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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3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取得发明专利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山东

华素制药有限公司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授权公告号 专利权人

哌啶醇化合物的制

备方法

2021年7月28日 2023年4月18日

ZL� 2021� 1�

0859202.1

CN�113461598�B

山东华素制药

有限公司

注：专利权自授权公告日起生效。 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4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3-062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320号），深交所对公司报

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

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

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06� � � � � � � �股票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3-003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22年年度报告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3年4月22日披露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2023年4月26日召开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因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及

复核工作晚于预期，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经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延期至2023年4月29日披露，同时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延期至5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召开（业绩说明会召开类型、地点、方式、参

加人员、投资者参加方式和联系人及咨询办法不变，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3-002《重庆

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定期报告披露和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88226 证券简称：威腾电气 公告编号：2023-009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 （再融资）【2023】101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

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

进行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形式及时披

露，并通过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

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23-020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213,

823,34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4.33%。三安电子本次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其累计

质押数量为394,40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32.49%。

●三安电子及其控股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 ）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457,442,0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21%。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

押后， 两家累计质押股票498,600,000股， 质押股份约占两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的

34.21%。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本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三安电子的通知，三安电子将其质押给

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51,330,0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三安电子

本次解质股份（股） 51,33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3

解质时间 2023年4月19日、20日

持股数量（股） 1,213,823,341

持股比例（%） 24.3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94,4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4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90

2.三安电子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实际需求确定股权质押融资计划,未来如有变

动，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三安集团及三安电子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三安集团 243,618,660 4.88

104,200,

000

104,200,

000

42.77 2.09 0 0 0 0

三安电子

1,213,823,

341

24.33

445,730,

000

394,400,

000

32.49 7.90 0 0 0 0

合计

1,457,442,

001

29.21

549,930,

000

498,600,

000

34.21 9.99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略有差异。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301429� 证券简称：森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越南子公司设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越南子公司设立概述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12� 月 15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境外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议案》，为了

更好拓展公司海外销售业务，提高公司产能，公司拟在越南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主要从

事公司产品生产制造业务。 拟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不超过500万美元。

二、越南子公司设立进展

1、公司已完成越南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编号为 4601604187的《营业执照》。主要

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越南森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VIETNAM� SENT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注册资本：117,900,000,000� 越南盾（大写：壹仟壹佰柒拾玖亿越南盾，相当于 5,

000,000�美元）

所有者信息：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注册地址：越南太原省普安市红进坊安平工业区CN18地块1B+2B厂房二期

2、 公司已取得安徽省商务厅颁发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400202300020号）。 主要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越南森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投资主体：中方名称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投资总额：中方 3488.55万元人民币（折合 500�万美元）

经营范围：从事木塑复合材料、竹塑复合材料、石木塑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生产制造和

销售

3、公司已取得安徽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皖发改

外资备[2023]27�号）。 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建越南森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并开展

木塑复合材料生产项目(项目代码:2301-340000-04-01-538709)

投资主体：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地点：越南太原省

项目总投资： 500�万美元

特此公告。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3-05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购买安宫牛黄丸药品生产技术相关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购买安宫牛黄丸药品生产技术相关事宜的议

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为丰富公司产品，公司拟以840万元受让辽宁汉草堂

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汉草堂” ）拥有的安宫牛黄丸药品生产技术。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3年4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拟购

买安宫牛黄丸药品生产技术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3年4月21日，公司与辽宁汉草堂正式签订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和药品生

产场地变更技术合同》，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甲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辽宁汉草堂中药有限公司

丙方：刘丰生

（一）合同标的内容及合作方式

乙方将安宫牛黄丸（国药准字Z21021982）的生产批件及技术所有权转让给甲方，包

括但不限于安宫牛黄丸的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全部技术资料独家转让给甲方，安宫

牛黄丸持有人、生产场地及相关知识产权变更为甲方。乙方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指导

甲方进行变更前后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一致性研究，连续生产3批质量合格的样品，并完

成将生产地址变更为甲方。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按照约定使用的牛黄替代品（培植牛黄）进行备案，并在合同

签订后3个月内取得培植牛黄的备案公示。 自取得培植牛黄的备案公示后6个月内，甲方完

成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乙方变更为甲方的注册事宜，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为甲方后，甲方于15个月内将生产地址变更为甲方。 完成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甲方成为安宫牛黄丸上市许可持有人及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甲方

为安宫牛黄丸生产地址作为转让完成的标志。

（二）财务条款

1、合同价款

本合同总价款840万元。

2、甲方按如下付款方式支付本合同项下价款：

第一期（定金）本合同签订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的账户支付定金人民币

50万元，乙方启动安宫牛黄丸用培植牛黄的备案工作，取得备案公示。

第二期乙方取得培植牛黄备案公示后15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的账户支付人民币

300万元，乙方向甲方提交安宫牛黄丸全部批准证明文件、技术资料、知识产权资料等纸质

资料原件，配合甲方完成持有人变更为甲方的药政手续办理。 同时第一期支付的定金50万

元转为合同款。

第三期 甲方取得上市许可持有人为甲方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补充申请批准

通知书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的账户支付人民币120万元。

第四期乙方指导甲方完成安宫牛黄丸的样品试制、规模放大和生产工艺参数验证实施

以及批生产等各项工作，连续生产3批合格的样品，并6个月稳定性考察结果合格，甲乙双

方形成交接报告签字盖章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账户支付人民币200万元。

第五期 甲方取得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增加安宫牛黄丸新生产场地的证明文件

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账户支付人民币170万元。

甲乙丙三方确认如乙方未能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任一阶段的工作，甲方都有权利不支

付该阶段相应的金额并有权暂停后续合同款项的支付且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三）知识产权条款

1、本合同项下标的技术的专利申请权及/或专利权、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及其他因履

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

2、乙方承诺：至本合同生效之日，其未曾许可第三方使用或向第三方转让本合同项下

的任何有关技术内容。 乙方同时承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其不以任何方式自行使用（甲

方同意的例外）或许可第三方使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有关技术内容，不向第三方转让本合

同项下的技术（秘密、数据）；乙方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本产品的技术进行同名同方研究和注

册申报；也不得利用工艺变更、质量标准提高等技术对本产品进行二次开发。

3、 乙方保证本合同项下标的技术及乙方届时提交给甲方的所有技术成果不侵犯他人

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如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情况，由乙方承担一切后果。

4、如合同履行完毕未出现解除事项，甲方享有本项目后续开发的权利，由此产生的知

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四）保密条款

1、技术秘密的范围

（1）本合同项目上报的材料；（2）所有原始实验数据、图谱；（3）生产工艺、技术参

数；（4）本项目生产所用的特殊设施；（5）本项目的临床试验数据、结果；（6）本项目的生

产工艺验证等数据。

2、涉密人员范围：所有参与本项目研究的成员及可能获得本项目信息的其他人员。

3、保密期限：本合同签订生效后20年。

4、保密责任：本合同生效后，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经营信息，如果不征得甲方同意，乙

方不得将此泄露给他人或公开在任何刊物上发表；如乙方或乙方的合作方确有需要发表与

本项目有关的学术文章，须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五）合同的终止与解除

1、因各种政策风险或其他非乙方原因导致三方一致同意本合同终止的，乙方退还甲方

已支付的全部合同价款，本项目知识产权归各自所有，已经转移的知识产权权益各自退回

原主或取消授权或申明作废，但在合同正常履行完成后由甲方完成的研发所涉知识产权权

益仍由甲方享有。

2、非因甲方原因导致安宫牛黄丸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及生产场地未变更至甲方，甲方

有权单方面提出本合同终止， 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已支

付的全部合同价款。

3、甲方在获得乙方全部资料后或者研究过程中，如发现乙方提供的资料存在虚假、无

效等情形严重影响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场地变更申报审批，甲方有权单方面提出

本合同终止，乙方应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15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合同价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4、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乙方需取得安宫牛黄丸用培植牛黄备案公示，如果

在规定期限内，未取得证明文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接到

甲方书面通知15个工作日内双倍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定金。

5、 乙方需提供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安宫牛黄丸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

请的资料和生产场地变更资料，如乙方资料不符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甲方有权解除

本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15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

全部合同价款。

6、本品生产地址变更过程中，甲方按照本项目生产工艺变更要求为本项目采购的原辅

料、对照品、设备、检验仪器等，因为技术交接失败，由乙方退还其费用，甲方有权解除本合

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15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

合同价款和甲方按照本项目生产工艺变更要求为本项目采购的原辅料、对照品、设备、检验

仪器等费用。

7、本品生产地址变更过程中，如果甲方按照本项目生产工艺变更要求为本项目采购的

物料存在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产品稳定性不符合，乙方不承担责任。

（六）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按约定如期向甲方提交符合合同约定的相应批件、资料、指导服务，或未按

本合同约定配合甲方办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场地变更，每逾期1日，乙方应按照本

合同总价款0.3‰/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有权可直接从后续应付款项中扣除；

如乙方延迟履行达到30日的，除乙方应按照本款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外，甲方有

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甲方并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

总价款30%的违约金。

2、如甲方未按约定如期向乙方支付费用，甲方应按照本合同总价款0.3‰/日的标准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如甲方延迟履行达到30日的，除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外，并有权追究甲

方的违约责任，该违约责任为甲方退还已经收到的所有资料并无条件配合乙方转回成为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并按照合同总价款3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三方确认第一笔款按照

定金罚则予以规定。

3、如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出现违约情形足以影响到甲方实现合

同目的的，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且在通知后60个工作日内也未能纠正或消除损害后果，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甲方并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合

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

4、因乙方所提供的资料存在虚假、无效等情形严重影响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场

地变更申报审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合同价款，甲方并有权要求

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

5、一方违反本合同保密条款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

同时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违约方除需支付违约金外，还应承担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 如合同解除，任何一方均应当承担保密义务，如违反保密条款，该条款的违约方应当向

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该违约金为合同标的30%。

6、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丙方作为乙方保证人，对乙方承担担保责任，因乙方违约，丙

方对乙方的所有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七）争议解决的方法

各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 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

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其他

1、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合同生效。

2、本合同一式玖份，甲、乙、丙方各执叁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未尽事宜，三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署相应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同

等法律效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安宫牛黄丸药品相关技术正式受让后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但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丰富公司产品线，加强市场竞争力。 本次公司受让安宫牛

黄丸药品相关技术尚需办理相关申请手续，此类手续受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管理，存在不予

审批的风险。

上述受让的药品预计市场潜力较好，但药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

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4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上午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8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少英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0人（代表股东61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8,549,6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923,005,903股的20.2053%，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1,797,9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923,005,903股的6.333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8

人，代表股份266,751,7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923,005,903股的13.8716%。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少英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7,984,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546%；

反对56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2%；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40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1.9017%；反对56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9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7,984,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546%；

反对56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2%；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40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1.9017%；反对56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9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7,970,1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508%；

反对57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0%；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3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1.6895%；反对5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1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87,974,3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519%；

反对50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65,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39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1.7497%；反对50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10%；弃权6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3%。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87,984,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547%；

反对55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5%；弃权1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40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1.9017%；反对5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05%；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8%。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李伯英女士、李陈永先生代表的121,797,910股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266,240,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085%；

反对51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32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2.5268%；反对5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5%；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8,034,2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8673%；

反对51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45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92.6087%；反对51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2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7,767,5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7987%；

反对78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弃权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6,19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88.7840%；反对78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074%；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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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结案情况或审理进展，以及新增重大诉讼案件进行了

清理，现将各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的结案事项

（一）与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万州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2021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万州区人民防空办公室）诉至重庆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884.76万元。2022年11月，因双方庭外达成协商处理意见，三建公司申请撤

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渝02民初125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三建公司撤诉。 本案结案。

（二） 与重庆立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1年5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立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城公司” ），涉

案金额1,379.50万元。 2021年6月，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2021）渝仲字第1477号裁决书：立城公司需支

付款项共计1,380.40万元，四建公司在立城公司拖欠工程款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2022

年6月，因四建公司在执行阶段将其享有的该案债权转让给重庆永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顺公司”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0155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变更执行案件申请执行

人为永顺公司。 本案结案。

（三）与重庆隆鑫澜天湖地产有限公司、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2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 ）因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将重庆隆鑫澜天湖地产有限公司、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丰都县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454.22万元。 2022年12月，因双方庭外达成和解协议，七建公司申请撤诉，丰都县

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0230民初284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七建公司撤诉。 本案结案。

（四）与攀枝花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将攀枝花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成都有限公司诉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东

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473.58万元。 2023年1月，因掌握新的证据资料需改变诉讼策略，八建公司申请

撤诉，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川0402民初2518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八建公司撤诉。 八建公

司准备变更诉讼请求后另外起诉至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结案。

（五） 与重庆结美亚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将重庆结美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结美亚公司” ）诉至重庆市云阳县人民法院，涉案金

额3,056.07万元。 2022年5月，云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0235民初543号民事判决书：1.结美亚公司

支付工程款2,882.88万元及利息；2.住建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驳回住建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住建公司已收回全部案款2,937.68万元。 本案结案。

（六） 与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5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渝开发公司” ），涉案金额2,405.04万元。 2022年6月，本公司变更仲裁请求后涉案金额为

2,445.51万元。 2022年10月，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渝仲字第870号裁决书：渝开发公司1.支付工

程款1,408.59万元；2.支付违约金；3.支付逾期返还履约保证金资金占用费；4.支付律师费10万元；5.本公

司支付审减违约金213.82万元；6.驳回本公司其他仲裁请求；7.驳回渝开发公司其他仲裁反请求。 截止本

公告日，本公司已收回全部案款1,698.79万元。 本案结案。

（七） 与袁和平、袁文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10月，袁和平、袁文斌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八建公司诉至重庆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163.50万元。 2022年5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3民初

1960号民事判决：八建公司向袁和平、袁文斌退还履约保证金891.38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 八建公

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2年11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民

终738号民事判决书：1.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3民初1960号民事判决；2.八建公司向

袁和平、袁文斌退还履约保证金874.16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3.驳回袁和平、袁文斌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八建公司已付清全部案款共1,144.60万元。 本案结案。

（八） 与刘小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1年10月，刘小冬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业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238.47万元。 2022年8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

院作出（2021）渝0116民初18109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小冬的诉讼请求。 本案结案。

（九） 与周开均、兰维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8年8月，周开均、兰维江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交通” ）、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集团” ）、

重庆建工集团四川遂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诉至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5,615.12万元。 诉讼期

间，市政交通公司提起反诉，反诉金额1,057.60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再审提审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市政交通退还周开均、兰维江综合保证金737.14万元及利息、支付工程款2,544.51万元及利息。 截止本

公告日，市政交通已支付完毕全部案款共4,609.39万元。 本案结案。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与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土建工程）

2020年6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贵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安置

业” ）诉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721.70万元。 2020年9月，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2020）黔04民初54号民事判决：贵安置业1.支付工程款6,292.99万元；2.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资金

占用费；3.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1年

4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民终1281号民事裁定：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贵州省安顺市

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2022年11月，贵州省安顺市中院作出（2021）黔04民初66号重审一审民事判决：1.

贵安置业支付工程欠款3,976.49万元；2.贵安置业支付工程欠款资金占用费；3.驳回本公司其余诉讼请

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二）与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 ）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

集团” ），涉案金额4,146.10万元。2022年12月，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2021）渝仲字第2610号裁决书：1.

城投集团支付赶工费1,600.00万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损失；2.城投集团支付律师费10万元。 截止本公

告日，本案执行中。

（三）与重庆众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5月，重庆众劢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劢劳务”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

公司之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集团” ）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涉案金额4,000.00万元。2020年8月，交建集团提起反诉，要求众劢劳务支付缺陷工程修复款、委

托第三方修复工程款共计4,256.92万元并开具19,960.43万元工程款发票。 2020年10月，云南省昭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云06民初40号民事判决：1.交建集团支付差欠工程款1,393.70万元；2.众劢劳

务支付缺陷工程修复款927.34万元；折抵后交建集团支付众劢劳务466.36万元；3.交建集团支付利息；4.

众劢劳务开具金额为21,004.77万元的工程款发票；5.驳回众劢劳务其他诉讼请求；6.驳回交建集团其他

反诉请求。 众劢劳务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3年1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2022）云民终1979号民事判决：1.维持原判决1、2、3、5、6项；2.撤销原判决第4项；3.�众劢劳务在收

到交建集团支付的工程尾款后三十日内开具金额为14,762.77万元的工程款发票。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

执行中。

（四）与重庆天江坤宸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1年7月， 本公司之子公司七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天江坤宸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江公司” ）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769.59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天江

公司申报重整。 2022年12月，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渝0112民初28607号民事判决：1.七建

公司对天江公司享有897.27万元的债权；2.七建公司在897.27万元范围内对案涉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3.

驳回七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2023年2月，七建公司收到债权审核结果通知：债权总额925.52万元，其中

优先债权897.27万元，普通债权28.24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五）与重庆世德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1月，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世德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世德公司” ）、世德公司梧桐悦府项目诉至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8,796.56万

元。 审理期间，世德公司提起反诉，涉案金额959.79万元。 2023年1月，双方达成调解，重庆市大足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2）渝0111民初424号民事调解书：1.世德公司、世德公司梧桐悦府项目分五期支付尚欠工

程款3,941.60万元工程款，逾期将支付对应金额违约金最高200万元，逾期超过30日，住建公司有权要求

立即支付全部未付款项并给付违约金；2. 住建公司的质量保修责任按与世德公司于2019年1月6日签订

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执行，且世德公司、世德公司梧桐悦府项目不再扣留工程结算总价2%的

质量保修金；3.世德公司、世德公司梧桐悦府项目不得以涉案工程逾期、工程质量等理由（地基基础和主

体结构的质保责任除外）向住建公司主张任何权利；4.住建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本金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5.住建公司按约定阶段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世德公司房产的查封；6.住建公司同意世德公司按本协议

约定出售该相应房产，如世德公司违约则承担相应违约责任；7.住建公司自愿放弃本诉其他诉讼请求；8.

世德公司、世德公司梧桐悦府项目自愿放弃反诉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履行中。

三、新增重大诉讼事项

（一）与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园区公司” ）诉

至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505.52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创意园区公司（1） 支付欠付的工程款1,749.17万元及利息暂计算为336.65万元， 暂合计2,

085.82万元；（2）赔偿各项经济损失2,322.32万元；（3）支付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资金占用利息76.91万元

以及逾期退还投标保证金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20.47万元；（4） 本公司就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5）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事实和理由：

创意园区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 《大理恒大山屿海建设项目首期范围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合同签订后,本公司按约进场施工。因创意园区公司未将该工程报建手续办理完毕，2018年3月,海

开委规划建设科通知本公司停工，2018年5月,创意园区公司通知本公司停工并于2018年11月正式下发

《工程停工令》及《退场通知》。2020年9月双方办理《工程结算书》，但经本公司多次催告至今仍欠付本

公司工程款，且因创意园区公司原因给本公司造成了多项经济损失，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与重庆璧升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璧锦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远鸥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创盈锦玺置业有限公司、重庆新鸥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蕴鸥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璧升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璧

升公司” ）、重庆璧锦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璧锦公司” ）、重庆远鸥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远鸥公司” ）、重庆创盈锦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盈公司” ）、重庆新鸥鹏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鸥鹏公司” ）、重庆蕴鸥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蕴鸥公司” ）诉至重庆市璧山区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026.96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璧升公司（1）支付工程款（含到期质保金）3,698.51万元；（2）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为

237.11万元；（3）支付赶工奖58.0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暂计算为3.34万元；（4）支付律师费30.00万元；

（5）璧锦公司、远鸥公司、创盈公司、新鸥鹏公司、蕴鸥公司对璧升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四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住建公司对璧升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车位享有优先受偿权；（7）住建公司就

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8）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璧升公司与住建公司就鸥鹏御府工程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住建公司依约履行了施

工义务。 2019年7月，双方签订《结算及确认协议》，璧锦公司、远鸥公司、创盈公司、新鸥鹏公司、蕴鸥公

司对璧升公司前述协议项下欠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现璧升公司仍欠付住建公司工程款等款项，故依法

提起诉讼。

3.本案进展

2023年2月，住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璧升公司（1）支付工程款（含到期质保金）3,775.88万

元；（2）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算为82.55万元；（3）支付律师费30.00万元；（4）璧锦公司、远鸥公司、

创盈公司、新鸥鹏公司、蕴鸥公司对璧升公司上述第一至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住建公司对

璧升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车位享有优先受偿权；（6）住建公司就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8）六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三）与重庆中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中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峰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651.71万元。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中峰公司（1）支付工程款4,400.09万元及利息；（2）退还履约保证金251.62万元及资金占用

损失；（3）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和律师费。

事实和理由：

2018年7月，四建公司与中峰公司就忠县金科集美江山A地块土建及普通水电安装工程签订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后四建公司进场施工。 施工过程中双方约定减少部分施工内容并达成补

充协议（五），其他施工部分已竣工验收并移交中峰公司，四建公司向中峰公司移交了相应结算资料。 经

四建公司多次催告，现仍有部分工程结算超合同约定的审核期限未出结算报告。 中峰公司已严重违约，

故四建公司诉至法院。

（四）与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郡威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689.86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

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郡威公司（1）支付工程进度款3,679.86万元；（2）支付律师费10万元；（3）住建公司对案涉工

程享有优先受偿权；（4）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20年4月，郡威公司与住建公司就金科西永项目（L28-2/04地块）1-3号楼及对应车库土建及普

通水电安装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 后住建公司按约履行了相应的施工义务。 截

止2023年1月，住建公司已完成产值为10,015.95万元，郡威公司应付工程进度款8,105.75万元，但郡威

公司仅支付工程款4,425.89万元，尚欠付工程进度款3,679.86万元，故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五）与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搏展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501.09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

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搏展公司（1）支付工程进度款6,491.09万元；（2）支付律师费10.00万元；（3）住建公司就案

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4）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19年4月，搏展公司与住建公司签订了《金科集美东方项目一标段土建及普通水电安装工程合同

文件》及相应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住建公司按约履行了相应的施工义务。截

止2023年1月，住建公司已完成产值为25,556.78万元，搏展公司应付工程进度款23,024.76万元，但搏展

公司仅支付工程款16,533.67万元，尚欠付工程进度款6,491.09万元，故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六）与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睿源公司” ）和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居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

院，涉案金额5,343.66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金睿源公司（1）支付工程进度款5,333.66万元；（2）支付律师费10万元；（3）宸居公司对金睿

源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住建公司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5）承担诉讼费、保全

费和保全担保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20年9月，金睿源公司与住建公司就西永L64/07地块土建及普通水电安装工程签订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 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住建公司按约履行了相应的施工义务。 截止2022

年12月，金睿源公司尚欠工程进度款5,333.66万元未支付。 宸居公司系金睿源公司的唯一股东，持有金

睿源公司100%的股权。 故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七）与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俊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688.37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

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中俊公司（1）支付欠付工程进度款6,678.37万元；（2）支付律师费10万元；（3）住建公司对案

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4）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20年5月，住建公司与中俊公司签订了《蔡家L分区L33-6-2/07、L48-2-1/07地块土建及普通水

电安装工程合同文件》及相应施工合同补充协议。 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住建公司按约履行了相

应的施工义务。截止2023年1月，中俊公司尚欠付住建公司工程进度款6,678.37万元，故住建公司依法提

起诉讼。

（八）与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亨特科华置业有限公司、贵州亨特翰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贵州亨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利得公司” ）、贵州亨特科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公司” ）、贵州亨特翰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林公司” ）、贵州亨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特公司” ）诉至贵州省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7,177.07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华利得公司、科华公司（1）支付工程款20,976.7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暂计为178.16万元）；

（2） 支付未按约支付进度款的资金占用费5,801.83万元；（3） 支付延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逾期利息

160.38万元；（4）支付律师费60.00万元；（5）翰林公司、亨特公司对华利得公司、科华公司就前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住建公司对施工的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7）上述

四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

事实和理由：

2018年9月，华利得公司、科华公司共同作为发包人与住建公司就亨特山屿湖工程签订《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翰林公司、亨特公司向住建公司出具《担保书》，对前述合同项下华利得公司、科华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合同签订后，住建公司按约施工，由于华利得公司、科华公司未按约支付工程款，导

致本工程被迫停工。 2022年6月，就本工程款项支付及复工等事宜签订《支付及复工协议》，现华利得公

司、科华公司怠于支付工程款及延期退还保证金的行为严重违约，翰林公司、亨特公司作为担保方应当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住建公司为维护公司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

（九）与李贺堂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李贺堂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司、蒙城县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 ）诉

至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468.18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本公司（1）支付工程款2,312.56万元及利息；（2）新城公司在欠付本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

工程款付款责任；（3）两被告共同支付工程竣工后看管维护费用300万元；（4）返还扣取的工程管理费

1,423.7万元；（5）返还扣取的利息310.58万元；（6）返还风险保证金101.34万元及利息；（7）返还履约

保证金20万元及利息；（8）赔偿材差调整及费用损失3,000.00万元；（9）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7年9月，本公司承接了蒙城县涡北小区建设工程，新城公司为该工程的建设单位。李贺堂称其与

本公司签订了《工程项目经济风险承包合同》并进行施工，案涉项目已竣工。 李贺堂对本公司与新城公

司办理的结算金额有异议，认为因新城公司未按规定接收工程导致其产生了看管相关费用，且本公司应

退还风险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遂将其诉至法院。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已结案件将增加2022年利润总额4.04万元（未经审计确认），其他

未结案件目前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